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关于应由少数股东承担的超额亏损 

追溯调整事项的说明 

  

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前对超额亏损的原处理方法为：子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当期亏损超过

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期初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时，如果子公司章程或协议规定少数

股东有义务承担，并且少数股东有能力予以弥补的，该超额亏损冲减该少数股东权益。否则

该超额亏损均冲减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该子公司在以后期间实现的利润，在弥补了由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所承担的属于少数股东损失之前，全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 号》，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子公司

少数股东分担的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期初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的，其

余额仍应当冲减少数股东权益。公司对子公司超额亏损由少数股东按出资比例分担的部分进

行追溯调整，影响年初未分配利润增加 174,413.49 元，年初少数股东权益减少 174,413.49

元。 

追溯调整的事项对公司 2009 年 12 月 31 日股东权益各项目影响如下表列示：  

  

项目 
2009 年末追溯后审定

报表数 
2009 年末原报表数 差异 

未分配利润 
           

133,026,029.34  

    

 132,851,615.85  

    

174,413.4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611,947,411.02  

   

  611,772,997.53  

    

174,413.49  

少数股东权益 
           

211,117,313.09  

    

 211,291,726.58  

   

（174,413.4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40,763,115.78  

     

 40,588,702.29  

   

 174,413.49  

少数股东损益 
          

5,656,415.28  

      

 5,830,828.77  

  

 （174,4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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